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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期间
有没有工资？企业受疫情影响停工、停
产，能不能提前和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职工“不辞而别”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应
承担赔偿责任吗？在家上班工资会不
会受影响？春节放假期间加班，加班工
资该如何发放？……

结合人社部等规定和劳动合同法的
相关内容，围绕疫情有关的劳动用工等
方面的问题，昨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
争议庭庭长徐烨接受采访并作出解析。

法定休假日加班，不低于
300%发放工资报酬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2020年春节假期
全国均延长至2月2日；根据市政府《全
市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我
市企业不得在2月9日24时之前复工。

据此，我市企业的作息时间及职工
劳动报酬情况如下：（1）国家法定休假
日为 1月 25日、26日、27日三天。企业
放假的，应支付职工正常工资，安排职
工加班的，应支付不低于职工日工资
300%的工资报酬。（2）调整休息日为 1
月 24日、28日、29日、30日。企业安排
职工加班的，应当安排职工补休，不能
安排职工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职工
日工资200%的工资报酬。（3）法定延长
假期为 1月 31日、2月 1日、2日。企业
安排职工加班的，应当安排职工补休，
不能安排职工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
职工日工资 200%的工资报酬。（4）2月
3日至 2月 9日为休息日。对休息的职

工，企业应当支付正常工资；符合规定
不受延迟复工命令限制的企业，在此期
间安排职工工作的，应当安排职工补
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
职工日工资200%的工资报酬。

居家办公等方式，一般按照正
常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家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创新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可以
安排职工通过网上办公、远程办公、居
家办公等灵活方式在家里完成工作任
务。企业采用上述方式灵活办公的，一
般按照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支付
工资。实行按劳计酬的，可根据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计发工资报酬，但不得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也不得低于双方约定的
工资标准。

根据劳动法规定，企业负有为职工
提供安全卫生劳动保障的法定义务。
企业应当平衡疫情防控和生产管理关
系，可以结合职工休假等情况，采取错
时、轮岗、调休等灵活方式，合理安排职
工开展工作。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
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劳
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企
业可以通过工会和职工协商，适当延长
工作时间，以应对紧急生产任务，并按
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支付劳动报酬。

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提前解除
与职工的劳动合同

符合复工条件的企业在复工后，职

工因自身原因仍需继续休息或因各地
疫情防控措施差异而无法返岗的，应当
主动与企业沟通，并按照企业制度履行
请假手续。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再次推迟复工
时间的，应当主动与职工沟通，通知职
工新的复工时间。企业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职工年休假、病假、调休、事假
等假期，合理安排职工的复工时间。企
业因疫情影响，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提前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在
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前到期，而职工符
合续订劳动合同条件的，企业应当以适
当方式通知职工续订劳动合同。企业
不经通知或没有合法理由而提前解除
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的，将承担赔
偿责任。

职工在疫情防控期间，需要解除与
企业的劳动合同的，应提前一个月提
出，并做好工作交接。如果职工“不辞
而别”，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将承担赔偿
责任。

企业因疫情导致停工、停产、
歇业的，应当依法支付职工工资报
酬或生活费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一些企业确需压缩生产的，应根
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及时召开职工
（代表）会集体协商，压缩用工成本，调
整职工工资待遇，或与职工平等协商后
变更具体的劳动合同内容。部分困难
企业因疫情影响导致无法继续生产经

营，决定停工、停产、歇业的，应当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召开职工（代
表）会议，提出方案和意见，通过平等协
商确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江苏省工资
支付条例》规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
导致停工、停产、歇业的，应当依法支
付职工的工资报酬或生活费，即在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视同职工
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职工提供劳动的，企业和
职工可以协商约定新的工资标准，但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
没有安排职工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支付职工
生活费。

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期间，企业
应当正常支付工资报酬

职工在确诊患新冠病毒肺炎的，或
者疑似病患的职工、与新冠病毒肺炎者
密切接触的职工，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
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
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
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应当正常支付职
工在此期间的工资报酬，并不得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应当
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
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
施结束。

本报通讯员 祁纪运 顾建兵
本报记者 王玮丽

昨天上午，家住市区文峰花苑的李
女士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小区不少
居民楼下存在生活垃圾乱倒、无人清理
乱象，担忧这些状况不利于当前防疫工
作。了解相关情况后，本报记者赶到现
场实地探访。

市民举报垃圾乱倒无人管
记者赶往文峰花苑实地调查

“去年，物业撤离所在小区，目前虽
然根据市政府防控疫情规定实施全封
闭管理，但是脏乱差现象没有得到任何
改善，尤其是 25幢、26幢、27幢、28幢
这四幢居民楼的周边，生活垃圾遍地，
环境很差。”李女士说。

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后，记者赶到
现场实地调查相关情况。

正如市民所说，在涉事几幢居民楼
的楼下，有的垃圾桶已没了桶盖，桶身脏
污不堪，桶内没贮满，地上却散落着不少
生活垃圾；楼幢旁的绿化带中，也被人倾
倒了不少生活垃圾，一片狼藉；小区道路

旁，也散落着不少杂物……

文峰花苑为何举报不断
个中情况较为复杂令人深思

就在前不久，就有文峰花苑居民向
本报反映“楼下居民绿化带内养鸡、车库
里面有人聚众打牌”等情况，媒体介入并
曝光后，情况有所好转。可是没过多久，
针对环境脏乱差的投诉又纷至沓来。

那么，针对文峰花苑的投诉和举
报，为何接二连三呢？

“年前，就有居民向社区反映过小
区环境脏乱差问题，实际上，社区非常
重视。”崇川区新城桥街道文峰社区党
委书记吉莉介绍，“针对居民反映的问
题，我们已通过楼组长一起做工作，动
员居民在处理垃圾时多跑两步路，不要
随手一扔了之。但说到底，还是因为涉
事小区情况比较复杂。”

吉莉告诉记者，因物业费收缴率太
低，已有好几任物业公司因亏损先后撤
离，文峰花苑现由业委会自管。但原业委

会一些成员因房屋产权变更已非业主，而
新业委会尚未成立，导致相关工作目前仍
由原业委会继续履责，居民反映的一些情
况均处于新旧过渡期出现的问题。

社区已采取一系列措施
希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

记者在实地采访中注意到，目前社
区的重点工作是坚决落实好市政府关
于实施全民参与疫情防控“十二条”通
告的要求，采取一系列严密措施强化小
区封闭式管理。

“针对居民们加强小区环境清理整
顿的呼声，社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吉莉说，“我们通过楼组长、网格员
在各楼道张贴文明卫生倡议书，提醒小
区居民自觉做到垃圾入桶；及时和环卫
部门联系，请环卫工人加大垃圾清运频
次，在重点间段重点应对；由社区出面，
约请社区理事长、理事、居民代表等一
起通过视频会话和微信交流等方式，就
如何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下的环境卫
生工作共商对策；发动邻里志愿者上
门，宣传保持环境卫生重要性，并按规
定收取一定的保洁费用。”

最后，吉莉向采访此事的记者表
示，在全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特殊
时期，希望文峰花苑居民积极参与社区
管理，共同维护文明卫生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周朝晖

本报讯（记者周朝晖）本报“防疫
监督哨”栏目报道通农物流存在经营户
不戴口罩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后，通农物
流管理层高度重视，依据市政府关于实
施全民参与疫情防控“十二条”规定，从
严、从实、从快、从重落实监管措施。昨
天，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了解到，一批经
营户被按规重罚。

“通农物流是市政府极为重视的
‘菜篮子’工程，欢迎媒体和广大市民监
督。”昨天下午，通农物流总经理徐径
说，“媒体的暗访，从侧面推动了我们疫
情防控工作，我们将不惜代价、不计成
本，把各个环节严抠细挖抓严抓实。”

通农物流目前共有来自各地的经
营户2500多户，管理难度较大。“为进一
步加强疫情防控和保供应、稳价格，通
农物流要求全员围绕‘十六个好’无条
件服从：把好门，核好证，戴好罩；测好
温，保好洁，消好毒；通好风，洗好手，喊
好话；备好案，摸好底，看好人，保好供；
稳好价，尽好责，护好家。”徐径介绍。

“9日上午，我们针对所有经营户进
行认识再动员、思想再教育，并再三重
申和明确：发现初犯的，罚款两百至千
元，作出深刻检查并出具承诺书；发现
再犯的，暂停其营业资格。”徐径说，“同
时，我们也呼吁前来采购生活物资的广
大市民能主动戴好口罩，并积极配合我
们的工作。”

包钰，一位用画笔来传递美感的女教
师，七年之间，本报记者曾三度采访她。有
别于前几次的是，这回，包钰将视角更多的
投向现实主义题材和特定环境下的主人公。

大半个月来，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广大
民众的心。这个特别的春节，几乎每天都有
无数感人的故事在发生。从一线奋战的医
护人员到广大人民群众，大家身边多了许多
可爱、可敬、可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辛苦付

出守护了一方的安宁。
雷神山医院建造工地的后勤阿姨、同事

不幸倒下但还要继续救人的一线医生、剪去
长发满脸伤痕的护士……这些，是包钰此次
抗疫主题作品所聚焦的对象。昨天，她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张张在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坚守的“可爱面孔”，是鼓舞国人齐心协
力战胜疫情的一支支“强心剂”。

本报记者 李彤

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期间有没有工资？
——法官为您解析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问题

市区文峰花苑居民楼下生活垃圾乱倒——

疫情防控紧要关头，小区垃圾难清理？
通农物流

从严落实监管措施
对经营户教育和惩戒并

重，盼入场购货市民主动配合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如何有效消毒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在其中文网站刊文
提醒，虽然酒精、含氯消毒剂、高温、紫外线等均可用
于消毒，但一定要注意方法。

为“彻底”消毒，有人选择全身喷洒酒精。世卫组
织提醒，全身喷洒酒精或含氯消毒剂不会杀死已经进
入体内的病毒，且喷洒此类物质可能对衣服或口鼻眼
处的黏膜造成损害。需要注意的是，酒精和含氯消毒
剂可能对物体表面的消毒有用，但必须遵循适当的使
用方法。

有传言称公共厕所等处的干手器可在 30秒内杀
死新型冠状病毒。对此，世卫组织专门辟谣说，干手
器不能有效杀死新型冠状病毒。为防止感染病毒，
应经常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或用肥皂和水洗
手，并在洗净后用纸巾彻底擦干或用暖风干手器彻
底烘干。

至于紫外线灯，则不可用于手部或其他皮肤部位
的消毒，因为紫外线辐射可能导致皮肤过敏。

除消毒误区外，网上还出现了不少会误导公众
的防感染“偏方”。世卫组织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表
明食用大蒜、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使用漱口水或
是往鼻腔滴香油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迅速行动，依法履职，加强对口罩、
消毒杀菌用品、抗病毒药品等防疫用品的价格和质量
监管，密切关注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波动，查办
了一批哄抬价格、不明码标价、销售假冒防疫用品等
违法案件。昨天，该局公开曝光了近期查处的十个典
型案例。

记者了解到，在“崇川雨生劳护用品批发部销售
假冒口罩案”中，经查，当事人于1月24日通过微信以
0.6元/只的进价购进 7000只标称“3M 9001”口罩，再
以2.5元/只的价格对外销售。至案发时止，上述口罩
已销售6650只，其余350只被当场扣押。经鉴定上述
口罩为假冒商品。崇川区市场监管局认定当事人构
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近日
已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依法作出没
收侵权“3M 9001”口罩 350只和罚款 175000元的行
政处罚。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还有此前广受关注的
“南通本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哄抬口罩价格案”。
经查，当事人于 1月 22日、1月 23日从苏州壹心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16元/只、19.9元/只、25元/只的进
价分批购进吉可牌KN95口罩和绿康馨牌KN95口罩
共计 4965只，再以 30元/只对外销售，其中 3434只进
销差价率达到了 87.5%、50.75%。在疫情防控期间口
罩等防疫物资紧缺的严峻形势下，崇川区市场监管
局认定当事人构成哄抬口罩价格的违法行为，近日
已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依法作出
没收违法所得 28663.2元和罚款 114652.8元的行政
处罚。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希望广大经营者自觉遵守
价格法律法规，维护防疫用品交易秩序，切实承担
社会责任，做到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欢迎广大群
众积极监督，发现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不明码标
价、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的，及时通过 12315进行
举报。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
人，各方当事人都能听清法庭说话吗？”“能。”“现在开
庭！”昨天上午 9点 30分，随着清脆的法槌声敲响，一
起劳动保障行政确认案件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庭以网络开庭的方式展开审理。

湖南人张某在启东某工地工作时感觉不适，下班
后回工棚宿舍洗澡、吃饭后感觉胸痛加剧，后送医抢
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此后，张某的
妻子罗某向启东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启东市
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罗某不服，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被驳回后，上诉至南通中院。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刘海燕与身在湖南的上诉
人、身在启东的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工程承包方北
京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南通法院互联网庭
审系统视频连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只要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就应认定为视同工
伤……”围绕案件争议焦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
视频你来我往发表陈述。其间，书记员现场制作庭审
笔录，并显示在庭审系统终端上，供各方实时查看。

约一小时后，互联网庭审结束。法官告知，各方
可将相关意见以书面形式邮寄至法院，裁判文书将通
过邮寄送达。随后，书记员及各方通过终端对庭审笔
录进行了签名确认，法庭闭庭。

“为确保防疫、审判‘两不误’，我们研发了南通法
院互联网庭审系统。”南通中院行装处副处长周峰介
绍，当事双方即使相隔千里，只要手机安装APP，就可
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接入系统参加庭审活动，既免去跑
腿，操作也很简便。

据了解，昨天上午，南通中院以及港闸、崇川、南
通开发区、如皋、海安等基层法院均通过南通法院互
联网系统开庭，共审理案件16起。周峰说，后续该院
还将开发语音转写、庭审质证等功能，进一步完善系
统，用信息化助力审判质效提升。

关于消毒
世卫组织这么说

崇川曝光十个
防疫用品违法典型案例

一商家销售假冒口罩拟被罚款17.5万元

相隔千里也能“对簿公堂”
南通法院互联网法庭网上开庭

南通女教师包钰：

用画笔记录战疫中的“可爱面孔”


